
財財團團法法人人犯犯罪罪被被害害人人保保護護協協會會臺臺灣灣臺臺北北分分會會  

第七屆犯罪被害人保護志工資料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住址 □□□ 

電話 （  ） 手機 （    ） 

傳真 （  ） 電子郵件        @ 

畢業學校  科系  

專業訓練或證照  

服務機關  

職稱  機關電話 （  ） 

參加社團  職務  

參加社團  職務  

 

項目 勾選(可複選) 檢附文件 

交通方式 

□汽車 

□機車 

□大眾交通 
 

1. 兩吋照片二張

（背面書寫姓

名）。 

2. 大頭照電子檔 

3. 國民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 

4. FB 帳號 

請書寫於此 

 

5. 其他服務單位

之服務紀錄冊

封面影本 

6. Line  ID 

 

志願服務的經

歷 

□曾上過基礎訓練 

□已有服務紀錄冊 

□已有志願服務榮譽卡(到期日：       ) 

□擔任職務                      

可值班時間 

□皆可 由分會安排 

 

星期一  □上午  □下午 

星期二  □上午  □下午 

星期三  □上午  □下午 

星期四  □上午  □下午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翻背面 



項目 勾選(可複選) 

目前尚有其他

志工服務機構 

1.                                      

2.                                      

3.                                      

4.                                      

上課/受訓時間 

□平日         □白日   □晚間 

□星期六       □白日   □晚間 

□星期日       □白日   □晚間 

□皆可配合 

 

可服務區域 

□萬華區     □大安區     □石碇區 

□中正區     □松山區     □深坑區 

□文山區     □信義區     □坪林區 

□中山區     □新店區     □烏來區 

特殊專長 

□美編  □照相  □活動籌備  □出納   

□會計  □其他                

□手工藝                  

 

希望服務項目 

□案家訪視慰問 

□電訪 

□參加一般活動 

□辦公室值班 

□法律諮詢值班 

□參加個案活動(須撰寫活動報告) 

 

電腦文書 □精通   □基本文書作業可   □略懂可打字   □完全不行 

 

註：1.本表填寫完成後，請檢附上述相關文件寄回本分會進行審核，結果另行通知。 

    2.已報聘志工無須附相關文件。 


